陆河县保障性住房弹性租金增长机制

（征求意见稿）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建保〔2013〕178号)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建保〔2017〕87号)精神，保障性住房租金属政府定价，现结合我市和邻县保障性住房租金标准和本县实际，决定实行保障性住房弹性租金增长机制，具体如下：

一、将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合并管理、并轨运行，统一归类为公共租赁住房。

二、保障边缘人群定义：租住保障性住房且家庭人均年收入超过政府规定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但没有超过规定值30%的家庭。

三、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实行政府指导价。我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基准价和浮动幅度详见附件《陆河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政府指导价》，具体执行的租金标准由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根据房屋的建筑结构、座落位置和新旧程度，以及租住楼层等因素在指导价范围内确定，报县价格主管部门和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备案。

四、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分廉租租金、标准租金、成本租金、弹性租金四类，按建筑面积计收。不同保障人群适用不同租金标准：

(一)经县民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低保户、特困户、五保户、孤寡老人、烈属军属、伤残病人(二级以上)和转退军人，以及其他特殊困难家庭租住公共租赁住房，按廉租租金标准计收租金；

(二)具有本地户籍中等偏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住公共租赁住房，按标准租金标准计收租金；

（三）新就业无房人员、稳定就业异地务工人员租住公共租赁住房，按成本租金标准计收租金。

（四）保障边缘人群，实行弹性的租金增长机制，给予三年过渡期，不予清退，允许继续租住原保障性住房，第一年租金按照每月每平方米2元收取，第二年仍属于保障边缘人群的，租金按照每月每平方米2.5元执行，第三年仍属于保障边缘人群的，租金按照每月每平方米3元执行。第四年原则上予以清退，拒不退出的按照市场价收取租金。

五、产业园区及企事业单位等非政府组织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由产权所属单位参照本租金标准制定，报县价格主管部门和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备案。

六、本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此前已签订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的，合同期满后执行。

附件：陆河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政府指导价

附件：

陆河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政府指导价  

	租金分类
	基准价
（元/平方米/月）
	浮动幅度

	廉租租金
	县城
	1
	不得上浮，可在30%幅度内下浮。

	
	其他各镇
	1
	

	标准租金
	县城
	1.5
	

	
	其他各镇
	1
	

	成本租金
	县城
	2
	

	
	其他各镇
	1.5
	

	
	保障边缘人群第一年
	2
	

	弹性租金
	保障边缘人群第二年
	2.5
	不得上浮和下浮

	
	保障边缘人群第三年
	3
	


注：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按建筑面积计收。
